《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实施办法
各委办局，各区县财政局、地方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地方税务局联合制定了《〈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实施办法
    根据《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以下简称《优惠政策》），为保证各项政策顺利实施，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总部经济
    （一）《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企业总部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
    2.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人民币，含本数，下同）；
    3.辖区以外投资者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不低于50%，并且辖区以外主要投资者总资产不低于20亿元或净资产不低于6亿元；
    4.在辖区以外有3个以上投资控股企业。
    （二）《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企业地区总部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
    2.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母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30亿元，并且母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总额不低于2亿元；
    3.在中国境内外有3个以上投资或者被授权管理的企业。
    （三）《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如果设立时不能同时具备条件的，可以在同时具备条件后，申请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四）《优惠政策》所称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聘任的境外、国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总部聘用的部门副职以上或地区总部聘用的副职以上的外籍及港澳台地区人员。
    （五）《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购建自用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二、金融业
    （一）《优惠政策》所称金融企业，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和金融服务外包机构。
金融机构，是指在本市注册具有银监、保监、证监会（局）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总行（总公司）、分行（分公司）。涉及金融创新的机构可参照此类金融机构执行。
    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是指由金融企业总部授权在本市新组建运营并缴纳各项税款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核心业务部。
    金融服务外包机构，是指在本市运营的区域性金融后台营运中心，包括资金营运中心、信用卡中心、票据中心等经营类业务营运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灾备中心、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中心等管理类、服务保障类业务营运中心。
    （二）《优惠政策》所称金融企业在本市规划的金融区和金融后台营运基地内，新购建自用办公用房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补助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三）《优惠政策》所称金融企业连续聘用二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2006年1月1日后新设立金融企业自辖区以外聘用的，具有金融监管机构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行长、副行长（总经理、副总经理）。
    （四）《优惠政策》所称金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的专业培训，是指境内、外金融业权威机构或著名高校举办的与本行业有关的各种非学历培训。
三、物流业
    （一）《优惠政策》所称在滨海新区内新设立的大型分拨、配送、采购、包装、期货交割库、仓储、专业运输物流企业及专业物流服务类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
    2.辖区以外投资者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不低于50%；
    3.仓储企业自有仓储面积不低于2万平方米。
    （二）《优惠政策》所称贷款利息补贴，按照贷款合同签订之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四、中介服务业
    （一）《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国际、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包括资产评估事务所）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
    2.经国际或国内行业协会认定，在同行业中具有广泛知名度，近三年行业协会综合评价排名在全国前30位；
    3.会计师事务所须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4.资产评估事务所须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二）《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咨询公司、人才中介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是指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公司或机构。
    （三）《优惠政策》所称大型金融租赁企业，是指注册资本5亿元以上的企业。
    （四）《优惠政策》所称货币经纪公司、国际保理公司，以及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公司和资信管理公司等企业，是指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上的公司或企业。
    （五）《优惠政策》所称为我市鼓励产业提供相关专业技术培训的培训机构，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我市电子信息、汽车、医药、化工、冶金、新能源及环保等6大支柱产业以及金融业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的机构。
    （六）《优惠政策》所称新设立的国际、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人才中介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购建自用办公用房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五、财政补助和税收返还资金财务处理
    （一）财政部门给予企业的一次性补助资金、返还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购买办公用房的补助资金，列入企业“资本公积”。
    （二）财政部门返还的个人所得税，作为政府奖励，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市区财政一次性补助的资金，可用于企业吸引人才以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奖励性支出。
六、申报受理机关
    （一）申请享受财政补助和税收返还政策：
    1.铁路运输、邮政通信、石油开采、石油化工、供电供水供气、航空运输、海上运输、高速公路、银行保险信托以及海洋石油等企业，申请一次性设立补助、增资补助、办公用房补助，租金补贴，高管人员奖励等财政补助资金，以及税收返还资金，向市财政局申报，由市财政办理拨款。
    2.其他企业申请财政补助资金和税收返还资金，向经营地所在区县财政局申报，由区县财政办理拨款。
    3.各项财政补助资金和税收返还资金，按照财政体制规定，由市财政和区县财政分别负担，并通过两级财政年终结算进行清算。
    （二）申请享受契税免征政策：向房产坐落地地方税务局申报。
    （三）申请享受房产税免征政策：向税务登记地地方税务局申报。
    （四）申请享受个人所得税税收返还政策，由所在企业统一申报。
七、申报资料
    （一）申请一次性资金补助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附审批表）；
    2.企业工商执照复印件；
    3.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复印件；
    4.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法人许可证复印件；
    5.总部提供企业合同、章程及协议副本复印件，以及主要投资者上一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的复印件；
    6.地区总部提供母公司上一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的复印件，以及在中国境内投资或授权管理企业的批准证书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申请自用办公用房补助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附审批表）；
    2.企业工商执照复印件；
    3.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复印件；
    4.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法人许可证复印件；
    5.租赁办公用房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及租金付款凭证复印件；
    6.购建自用办公用房的房屋产权证、土地证（或施工许可证、建筑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三）申请境外、国外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所得税返还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附审批表）；
    2.本人聘用证书（或合同）复印件；
    3.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4.完税凭证复印件；
    （四）申请返还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附审批表）；
    2.企业工商执照复印件；
    3.完税凭证复印件；
    4.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法人许可证复印件；
    5.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包括资产评估事务所）最近三年权威机构公布的排名资料以及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证书复印件（第一年申报时提供）。
    （五）申请金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所得税返还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附审批表）；
    2.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法人许可证复印件；
    3.企业任职聘用书复印件；
    4.金融监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批复复印件；
    5.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6.本人在本市金融企业任职前埠外从事金融工作证明材料；
    7.本人上一年度缴纳个人工资薪金收入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复印件；
    8.申请人购房的购房发票、《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和复印件；申请人购车的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申请人参加专业领域培训的缴费凭证原件和复印件；
    （六）企业申请贷款利息补贴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
    2.企业工商执照复印件；
    3.贷款合同复印件；
    （七）申请税收免征需提供的资料：
    1.企业申请报告；
    2.企业工商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购建自用办公房产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5.按照征管法规定应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八、其它
    （一）申报时间：一次性资金补助政策随时申报。其他各项政策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集中申报。
    （二）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12年12月31日止。
    （三）本办法由天津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表一：金融机构一次性财政资金补助审批表（20070328）.xls
    附表二：自用办公用房资金补助申请表（1011修改）.doc
    附表三：境外、国外高级管理人员资金补助申请表.xls
    附表四：税收返还审批表.xls
    附表五：金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资金补助审批表.xls

